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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进大墙不是一件新鲜事， 但法官在现场庭审的同时， 将减刑庭审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 却是沪上未成年犯矫治领域的首次探索。

前不久，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就在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通过未成年犯陆某减刑案件现场庭审的机

会， 开展了一场“沉浸式” 法治教育。 而这也是今年以来， 市一中院未家庭与市未管所积极探索“审判 - 执行” 一体化机制的内容之一。

□ 通讯员 俞都都

2024 年 12 月初， 一通报警电话打

破了寂静的深夜。 家住杨浦某街道的

14 岁的男孩小波， 声音带着颤抖与惊

慌， 拨通了报警电话， 称自己的母亲已

失联数小时， 家中只剩下他和年仅 5 岁

的妹妹小慧， 再无其他成年亲属。 警方

迅速行动， 发现母亲突然离世。 更让人

揪心的是， 孩子们的父亲、 祖父、 祖

母、 外祖父都已在前些年因病去世， 外

祖母身居湖南且重病卧床。 一夜之间，

这对兄妹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儿， 他们的

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

一夕之间，

两个孩子成了孤儿

居委会工作人员透露， 意外发生

后， 孩子姨妈从湖南赶赴上海处理孩子

母亲的身后事， 她是家中除外祖母之外

的唯一成年亲属。 姨妈居住在湖南农

村， 已育有两子， 她有意将妹妹小慧带

回老家照顾抚养， 但因能力有限， 无法

再对疑似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哥哥小波

承担监护责任。 抵沪后， 姨妈面对至亲

身故、 养育幼女的困境， 内心十分煎熬

挣扎， 几近崩溃， 甚至产生一走了之，

对两名孤儿不再过问的想法， 街道的劝

解工作也难以推进。

在区妇儿工委牵头协调过程中， 上

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了解到小

慧和小波因监护人未确定、 无法提供银

行卡， 导致申请困境儿童补助失败的情

况， 检察官积极与民政部门沟通， 达成

以临时监护申请补助的共识。 同时， 主

动联系银行网点， 为兄妹二人开通绿色

通道， 突破相关金融惯例， 让孩子们能

尽早收到补助。

支持起诉，

妹妹的监护权有了着落

“此前， 姨妈因伤心过度、 内心焦

灼已不愿再与他人沟通， 小慧的监护问

题一度陷入僵局。” 承办检察官介绍，

“第一次见到这位大姐， 是在她办完妹

妹丧事的那天下午， 她一坐进 12309 控

申接待室便泪流不止。” 递上一杯热茶、

聆听一场倾诉， 检察官的耐心让姨妈压

抑许久的痛苦情绪找到了出口。 了解到

她心中的无奈和彷徨， 以及只身来到上

海处理后事的无助， 承办检察官表示了

充分的理解。 此外， 检察官对 《民法

典》 等法律规定向姨妈一一解析， 对监

护权所涉及的责任义务予以通俗易懂的

表述，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在答疑解

惑的同时， 消除姨妈的疑虑不安。

检察官主动还与姨妈互加微信，做

到“事事有渠道”，回应对方疑问或要求，

真正把“大姐”的称谓落到亲人一般的实

处，以“多做一点”的匠心，保证“事事有

回音”。姨妈逐渐缓解了抵触情绪和对法

律的不理解， 向检察机关提出支持她申

请作为小慧监护人的民事诉讼。

检察官经过全面调查， 发现姨妈与

小慧感情深厚，经与法院达成共识后，通

过帮助姨妈收集证据、 制发民事支持起

诉书、出庭支持起诉等方式，让姨妈顺利

获得法院判决成为小慧的监护人， 以检

察权行使的法治化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小慧的生活也

逐渐步入正轨，做到了“案案有质效”。

司法关爱，

照亮少年心中灰暗的角落

如何妥善安置疑似患有精神类疾病

的哥哥小波？ 面对这一难题， 杨浦区检

察院以“统筹全盘” 的理念， 确保“桩

桩有措施”。

小波究竟是否患病， 患何种病？ 此

前始终未经权威诊断。 通常认为， 未成

年人送精神专科医院诊疗必须监护人陪

同， 而小波现状似乎又是无解之困境。

检察官根据区检察院与上海市精神卫生

中心签订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心理问

题诊疗合作协议》， 与院方积极沟通，

双方一致认同在特殊情况下， 由居委会

或民政部门作为临时监护人陪同送医符

合医疗政策的制定原意， 有利于保障未

成年人权益， 院方无拒绝理由。 经专业

诊断， 小波患有重度抑郁心境障碍， 而

非其他需管控的精神类疾病。

在区妇儿工委、 民政、 相关街道的

大力支持下， 目前小波已在市精卫中心

接受救治近三个月， 大家对他的康复前

景充满希望。 如今， 检察官经常会与远

在湖南的小慧进行视频通话， 了解她的

学习和生活情况， 在关心关爱她与姨妈

一家近况的同时， 帮助和督促姨妈更好

地履行监护责任。 “对于小波来说， 丧

母后产生的不安全感是疾病发生的主要

根源， 相比吃饱穿暖， 他更需要亲人的

温暖。” 检察官定期前往市精神卫生中

心， 为小波送上生活所需品和家人般的

关怀， 以“案结事优” 的坚持， 确保

“件件有温度”。

“小波将来的路还很长， 检察机关

将持续关注， 立足未检职能尽责出力，

用司法关爱去照亮他灰暗的角落。” 检

察官表示。

一夜成孤，这对兄妹该何去何从？
检察官“多做一点”照亮困境儿童的未来

“审判-执行” 深度协

同，打破壁垒

未管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未

成年人犯罪的特征， 近年来， 市一中

院未家庭与市未管所一直努力围绕

“审判 - 执行” 司法全链条开展深度

协同， 着力打破环节壁垒。 今年以

来， 双方积极探索审执一体化机制，

推动“刑事判决生效即启动矫治”。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 未成年犯

由于认知等原因常对自己的犯罪存在

认识不清、 量刑不理解等情况， 除了

监狱民警开展相关释法工作外， 如有

原判法官开展针对性的解释、 普法教

育等向后延伸的工作， 将更有助于未

成年犯的认罪悔罪工作。” 未管所相

关负责人介绍， 比如此次获得减刑机

会的陆某， 在判决生效后， 原判法官

就第一时间入所对他开展“判后第一

课”， 通过犯罪性质剖析、 量刑依据

解读等方式， 结合案情开展认罪悔罪

专题教育， 帮助陆某深入理解犯罪行

为的社会危害与法律后果。 未管所民

警团队则针对陆某犯罪成因定制改造

方案， 通过心理疏导、 职业技能培训

等手段重塑其社会适应能力。

多方协同下， 陆某从“被动改

造” 到“主动自新”， 最终以持续稳

定的改造成果获得来之不易的减刑机

会。

让刑事判决转化为教

育改造指南针

“今天我参加了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回访帮教活动， 在帮教活动

中我见到了我的主判法官， 他询问了

我在服刑改造中的情况……” 而在未

管所近期开展的“法官回访帮教活

动” 中， 小磊也“意外” 地见到了那

位敲下法槌给他定罪的法官。

当代表着法律庄严的法官再次近

距离地出现在小磊面前时， 他还是有

些紧张的， 但当小磊向法官说出自己

的服刑感受， 并表达自己对未来的迷

惘后， 法官给小磊的解答却让他“松

了口气”， “法官告诉我法院对我们

未成年人的判决是以教育为主、 惩戒

为辅的， 未来还会档案封存。 我现在

能做的就是认清此次犯罪造成的巨大

危害， 全身心地接受法律的惩处和教

育， 加强学习， 用悔过的心态洗心革

面……”

据了解， 市一中院未家庭与市未

管所正着力构建审执协同新机制，

“法官回访帮教活动” 也是机制内容

之一。 市一中院法官与未管所民警将

对个体重点未成年犯开展联合辅导，

通过法律答疑、 矛盾化解等举措巩固

改造成效。

此外， 该机制还包括推动原判法

官深度参与矫治方案制定， 建立判决

执行动态反馈通道； 拓展刑满前社会

帮扶资源提前介入， 深化多元协作机

制。 “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往往有很

大关系， 我们的相关工作也会延伸至

家庭教育指导方面， 帮助修复家庭关

系。 比如， 邀请法官与民警共同参与

亲情会见， 引导家长改善教育方式等

等。” 未管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

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社会课题， 如何有

效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审判执行端都

应主动承担相应责任。” 未管所将联

合市一中院未家庭持续深化审判执行

“端口融合”， 重点推进审执信息互

通、 矫治标准共建、 社会资源联动等

创新举措， 通过审判端与执行端的同

频共振， 让刑事判决不仅成为违法行

为的度量衡， 更转化为教育改造的指

南针。 通过司法全链条的协同发力，

真正实现“挽救一个少年、 守护一个

家庭、 安宁一方社区” 的治理效能，

为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沪上深化未成年犯审执一体化探索

司法全链条守护迷途少年归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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